
繪畫作篇生命意味的表現

龐茂琨

人類的形式是生命過程的一個階段，人類的生命力與整 
個宇宙的生機是同爲一體的。每個人都與那構成宇宙生命本 
質的、無限永恒的源力有著深切的交流。因爲人本身就是宇 
宙生命力運動的最精微、最絕妙的顯現之一。所謂宇宙生命 
不是上帝，它就是一切存在本身。畫家就偏好是從形色中 
見出宇宙生命的藝術家。•

無數的感覺對象組成了生命個體的外在形式，而眼前無 
限繁復的形色關系構成生命個體的視覺成份。一旦悟得生命 
個體的本質時，也就悟得了形色的本質，即悟得形色生命意 
味O

我們知道，生命的活動必然是在主體和客體之間展開 
的。也就是說，生命的整體就包含了一切精神的和物質的因 
素，它們都統一在生命活動之中，這便使大千世界，宇宙萬 
有無不具備生命的意味。這種生命意味是一切事物實質性的 
内涵。所以，把握了生命的實質，也就把握了精神與物質的 
實質。事物外在的丰富性、差別性都只是生命意味的表現罷 
了。没有不具生命意味的事物，也没有事物之外的生命意 
味，二者旣可分又不可分。這使無限的事物呈現出高度的和 
諧，而高度的和諧又往往是通過局部的不和諧來實現的。事 
物間的和諧，導致一種親切、眞實的體驗。從主體感受來 
說，不是美又是什麼？所似，美的内在根据就存在于生命内 
部，如果僅僅在主觀中或客觀裡去找根据，那就差之毫釐， 
謬以千裡了。

事物因感官而分類，眼耳鼻舌身都能在相對應的事物中 
尋找到生命的秩序。繪畫就是通過視覺來完成這一過程的， 
即心靈通過眼睛感通形色中的生命的和諧。所以，對和諧的 
感通與把握，實際上是主客共創的結果。也就是說和諧是當 
客體以某種秩序顯現于我們，而這種秩序與我們心靈中深藏 
的秩序相應時產生的。在這裡，相應是基于主體對客體的肯 
定，而這肯定又是基于客體對主體的肯定。于是，這種相應 
與肯定使主客達到一種同步律動，使我們感受到無限的整體 
融化力。一切對立都在消解，至眞的東西不再被我們疏離， 
以它本來的面目呈現于我們。所以體悟藝術中的最高和諧就 
是對事物最如實的觀照。所有的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都能被 
這種最高的和諧所包容，到此才知道和諧本來就存在于一切 
事物之中。之所以常常視而不見，全在于我們封閉于自我之 
私啊！

眞正的繪畫作品，必是可以証之于大自然，証之于主體 
内心的。主體、大自然與繪畫通過創作過程得到聯糸，所以 
能相互印証無阻，這也是由創作過程本身決定的。畫家體之 
于大自然，得之于心、發之于手、施之于畫，而後于畫中見 
手、見心、見大自然。從自己見到對方，又從對方見到自 
己，四者可同又不可同。在創作過程中，從同一的體驗始， 
又以不同的結果終。不論是藝術的體驗與結果都充滿了生命 
的意味。易經說：“生生之謂易”。生命的當體就是變易， 
把握了生命的當體，就不爲新舊的追求所拘蔽。自然而然達 
到常新，也不因個性與否的勺憂慮而困扰，從而永遠都是“這 
一個”，所以把握了生命主體，也就把握了創造性與個性。 
同時，作爲創作的主體來說，雖強調其主體性，但卻不是要 
畫家背著“主人”的包袱去創作。相反，這裡的主體性正表 
示著消除自我主體的觀念，從而輕裝地參與萬事萬物的契合 
之中去。此時的我已貫徹在無我之中，無我之中我即成立。 
只有走出自我的窠臼，才能與實在親合，才能使自身本具的 
無限可能性得以更廣大的展現，而生命的無限可能性正是使 
藝術作品敝而新成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雖然藝術中創造性十分重要，但創造性不能離開生命的 
本體即精神與物質的相互關系去理解。所以，離開生命本體 
的創造就只能是一種徒有其表的空殼，或是敷了粉的死臉。 
那麼這種生命本體究竟是何物呢？這可以用眞、善、美三位 
一體來說明。歷史上許多留心于此的人都覺得眞善美三者難 
以相容，認爲只能是顧此失彼不可兼得的，這是由于他們形 
而上學的世界觀所產生的偏差。理論家們理解的“眞”多指 
的是知性（或邏輯）的認識對象，與自然科學及哲學范疇密 
切相關，故不知至眞；至于“善”，多爲藝術家所排斥，只 
是他們把“善”理解爲狹義的道德說教，故不知至善；說到 
“美”，常常被世俗的觀念所污染，故世俗不知至美。這裡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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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體（素描） 徐仲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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